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四條、第五條修正總說明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一百零六年六月五日訂定發布施行，設置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以補助及融資方式協助學校轉型及因應退場問題，維護教

職員生權益。考量學校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或命解散者，無法通

過承貸銀行徵審，本基金無法融資予學校財團法人，為維護教職員工權益

並使退場程序順利進行，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增訂本基金之用

途得墊付前開學校財團法人積欠學校教職員工薪資、保險費、退休金、資

遣費、離退慰助金與公教人員保險法之超額年金，及主管機關認定之學校

財團法人解散清算所需必要費用，並配合將上開墊付款歸墊之資金收入

納入為本基金之來源。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四條、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

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款。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

入。 

三、受贈收入。 

  四、接受融資學校財團

法人償還之資金

收入。 

  五、接受墊付學校財團

法人歸墊之資金

收入。       

  六、本基金財產處分收

入。 

  七、融資利息收入。 

  八、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

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款。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

入。 

三、受贈收入。 

  四、接受融資學校償還

之資金收入。 

  五、本基金財產處分收

入。 

六、融資利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融資之

對象為學校財團法

人，爰修正第四款接

受償還資金收入之對

象。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增訂第三款規

定，本基金之用途包

括墊付學校財團法人

積欠私立大專校院教

職員工之薪資、保險

費、退休金、資遣費、

離退慰助金、公教人

員保險法之超額年

金、主管機關認定學

校財團法人解散清算

所需必要費用，爰增

訂第五款，明定本基

金之來源包括接受上

開墊付款歸墊之收

入，第五款至第七款

款次配合遞移。 

三、其餘未修正。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

下：  

一、 補助私立大專校院

執行轉型及退場所

需支出。 

二、融資學校財團法人

執行其所設私立大

專校院轉型及退場

所需支出。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

如下：  

一、補助及融資私立大

專校院，執行轉型

所需支出。 

二、補助及融資私立大

專校院，執行停止

全部招生及退場所

需支出。 

三、管理及總務支出。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依私立學校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三十二

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不動產處分及設

定負擔等重要事項，

應經董事會決議，以

融資申請涉及不動產

設定負擔，應由學校

財團法人為之；又本



三、墊付學校財團法人

所需下列支出： 

（一）積欠私立大專校

院 教 職 員 工 薪

資、保險費、退休

金、資遣費、離退

慰助金及公教人

員保險法之超額

年金。 

（二）主管機關認定之

學校財團法人解

散清算所需必要

費用。 

  四、管理及總務支出。 

  五、其他有關支出。 

前項第三款之墊

付，以私立大專校院停

辦後其所屬學校財團法

人經主管機關核定解散

或命解散者為限，學校

財團法人應於清算完成

前，將墊付款項繳還本

基金；其墊付金額上限，

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基金依第一項第

三款第一目規定墊付薪

資及資遣費後，承受教

職員工對學校財團法人

之債權，適用私立學校

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 

     

 

 

 

 

 

四、其他有關支出。 基金現行補助及執行

主體係私立大專校

院，為明確本基金補

助及融資對象，爰修

正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於第一款明定補

助對象為私立大專校

院，於第二款明定融

資對象為學校財團法

人。另因退場所需支

出包括停止全部招生

支出，爰刪除現行第

二款之相關文字。 

(二)增訂第三款，說明如

下： 

1、本基金依現行第二款

規定得以融資方式

協助私立大專校院

償還積欠教職員工

薪資、保險費、退休

金、資遣費、離退慰

助金(包括私立大專

校院與教職員工約

定之資遣慰助金、離

職慰助金及退休慰

助金等)、公教人員

保險法之超額年金

等債務，惟學校財團

法人如經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七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核定解散或命解散

者，無法通過承貸銀

行徵審，本基金未能

融資予學校財團法

人，原本積欠教職員

工之債務亦無法償



 

 

 

還，且後續清算程序

冗長，為保障教職員

工權益，爰增訂第一

目，明定本基金得墊

付學校財團法人積

欠私立大專校院教

職員工薪資、保險

費、退休金、資遣費、

離退慰助金及公教

人員保險法之超額

年金，使教職員工能

及時取得被積欠之

款項，避免造成生活

困頓。 

2、為使學校財團法人解

散清算之程序順利

進行，本基金有墊付

解散清算相關費用

(例如財產盤點、確

認爭議費用 )之必

要，爰增訂第二目。

另因本基金係以教

職員工生權益為優

先考量，而學校財團

法人解散清算事項

牽涉廣泛，為避免本

基金之墊付範圍過

大，爰規定應以主管

機關認定之必要費

用為限。 

二、增訂第二項於前段明

定第一項第三款墊付

以私立大專校院停辦

後其所屬學校財團法

人經主管機關核定解

散或命解散者為限。

另考量該墊付之支出



會影響本基金之運

作，其墊付之範圍應

有合理限制，爰於後

段規定墊付金額上

限，由主管機關定之。 

三、為保障本基金墊付款

之歸墊，爰參考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

墊償管理辦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增訂

第三項明定本基金於

墊付薪資及資遣費

後，承受教職員工對

學校財團法人之債

權，適用本法第七十

二條第三項有關學校

財團法人本於教職員

工聘僱契約所積欠應

支付之薪資、資遣費，

應最優先受清償之規

定。 

 

 


